
修課

必修

(1)

方法
類群

(至少3)

理論
類群

(至少3)

主題
類群

(至少3)

自由
選修

(總學分
數1/4)

學術
倫理
教育

資格考核五選一

1.
論文
發表

2.
實務
競賽

3.
創作
作品
發表

4.
畢業
論文
計畫
書口
試

5.
畢業
作品
計畫
書口
試

學位
考試

(碩士班
FINAL
考試)

通過4.或5.資格考後，
需間隔三個月才能
舉行學位考試。

1、畢業總學分數31學分，其中1/4學分得修習系(所)外開放修習之同級課程，並應採計為畢業學分。

2、校際課程應由系所同意後始得採計為畢業學分。


	 傳播碩士學位途徑

